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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ＧＢ１５２０８《微剂量Ｘ射线安全检查设备》分为以下５个部分：

———第１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第２部分：透射式行包安全检查设备；

———第３部分：透射式货物安全检查设备；

———第４部分：人体安全检查设备；

———第５部分：背散射物品安全检查设备。

本部分为ＧＢ１５２０８的第１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 ＧＢ１５２０８．１—２００５《微剂量 Ｘ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第１部分：通用技术要求》，与

ＧＢ１５２０８．１—２００５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８个术语：等效原子序数、周围剂量当量率、透射式Ｘ射线安全检查设备、背散射式Ｘ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控制区、监督区、开放式微剂量Ｘ射线安全检查设备、封闭式微剂量Ｘ射

线安全检查设备（见３．１、３．８、３．１２、３．１３、３．１６、３．１７、３．１８、３．１９）；

———修改了５个术语的名称（见３．２、３．３、３．４、３．１４、３．１５，２００５年版的３．１１、３．１２、３．１３、３．２２、３．２３）；

———修改了３个术语的定义：单次检查剂量、微剂量Ｘ射线安全检查设备、安全联锁装置（见３．７、

３．１１、３．２０，２００５年版的３．１７、３．２１、３．２４）；

———删除了１１个术语（见２００５年版的３．１、３．２、３．３、３．４、３．５、３．６、３．７、３．８、３．９、３．１０、３．１６）；

———增加了设备分类（见第４章）；

———删除了性能指标要求（见２００５年版的４．１）；

———修改了辐射与环境安全指标（见５．２，２００５年版的４．２）；

———修改了工作环境条件（见５．３．１，２００５年版的４．３．１）；

———修改了设备安全要求［见５．４．１ｅ）、５．４．１ｇ），２００５年版的４．４．１ｅ）、４．４．１ｇ）］；

———修改了机械结构（见５．５，２００５年版的４．５）；

———修改了电磁兼容性要求（见５．６，２００５年版的４．６）；

———修改了电气安全（见５．７、５．８、５．９、５．１０，２００５年版的４．７）；

———修改了环境适应性（见５．１１，２００５年版的４．８）；

———增加了功能要求（见５．１２）；

———修改了试验用主要仪器和工具（见６．２，２００５年版的５．２）；

———修改了辐射和环境指标测试（见６．３，２００５年版的５．５）；

———修改了电源适用范围实验（见６．４，２００５年版的５．７）；

———修改了安全性能测试（见６．５，２００５年版的５．６）；

———删除了性能指标测试（见２００５年版的５．４）；

———修改了外观检查（见６．６．１，２００５年版的５．３．１）；

———修改了电磁兼容性试验（见６．７，２００５年版的５．１０）；

———修改了电气安全试验（见６．８、６．９、６．１０、６．１１，２００５年版的５．９）；

———修改了环境适应性试验（见６．１２，２００５年版的５．８）；

———增加了功能要求检测（见６．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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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了测试图像的评价（见２００５年版的第６章）；

———增加了检验规则（见第７章）；

———修改了包装要求［见８．１ａ），２００５年版的８．１ａ）］；

———修改了标志要求（见８．２，２００５年版的８．２）；

———修改了规范性附录（见附录Ａ、附录Ｂ，２００５年版的附录Ａ、附录Ｂ）；

———删除了资料性附录（见２００５年版的附录Ｃ）。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北京中盾安民分析技术有限公司、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安全防范报警系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国家安全防范报警

系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上海高晶影像科技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赵磊、陈学亮、陈力、李永清、赵悦、张彤、陶磊、刘彩霞、彭宁嵩、陈曦、路德、

吕杨、牛轶杰。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５２０８—１９９４；

———ＧＢ１５２０８．１—２００５。

Ⅳ

犌犅１５２０８．１—２０１８



微剂量犡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第１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１　范围

ＧＢ１５２０８的本部分规定了微剂量Ｘ射线安全检查设备的分类、通用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包装、标志、贮存和运输以及随机技术文件等。

本部分适用于各种微剂量Ｘ射线安全检查设备的设计、制造、验收和使用。

本部分不适用于计算机断层成像（ＣＴ）、电子加速器类及Ｘ射线发生装置能量大于５００ｋｅＶ的Ｘ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９１—２００８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２００８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Ａ：低温

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２００８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Ｂ：高温

ＧＢ／Ｔ２４２３．３—２０１６　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Ｃａｂ：恒定湿热试验

ＧＢ／Ｔ２４２３．５—１９９５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Ｅａ和导则：冲击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２００８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Ｆｃ：振动（正弦）　

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

ＧＢ４７９３．１—２００７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Ｔ９２５４—２００８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２００６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２０１６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４—２００８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５—２００８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６—２００８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１１—２００８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

试验　

ＧＢ／Ｔ１７７９９．１—２０１７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的抗扰度

ＧＢ／Ｔ１７７９９．２—２００３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工业环境中的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７９９．３—２０１２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的发射

ＧＢ／Ｔ１７７９９．４—２０１２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工业环境中的发射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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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等效原子序数　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犪狋狅犿犻犮狀狌犿犫犲狉

犣ｅｆｆ

代表某种材料属性理论元素的原子序数，该理论元素与这种材料有相同的Ｘ射线衰减特性。

３．２　

等效有机物　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狅狉犵犪狀犻犮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等效原子序数低于１０的物质。

３．３　

等效无机物　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犻狀狅狉犵犪狀犻犮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等效原子序数高于１８的物质。

３．４　

等效混合物　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犿犻狓犲犱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等效原子序数界于１０和１８之间的物质。

３．５　

穿不透区域　犻犿狆犲狀犲狋狉犪犫犾犲犪狉犲犪

Ｘ射线穿透被检对象到达Ｘ射线探测器的强度几乎为零，设备不能识别被检对象基本结构特征

区域。

３．６　

材料不确定区域　狌狀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犲犱犪狉犲犪

射线虽然能够穿透，但已不能判识被检对象材料特性的区域。

３．７　

单次检查剂量　犱狅狊犲狆犲狉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

被检对象接受一次检查所吸收的空气比释动能。

注：单次检查剂量单位为戈瑞（Ｇｙ），１Ｇｙ＝１Ｊ／ｋｇ。

３．８　

周围剂量当量率　犪犿犫犻犲狀狋犱狅狊犲犲狇狌犻狏犪犾犲狀狋狉犪狋犲

犎 （１０）

ｄ犎 （１０）与ｄ狋的商，其中ｄ犎 （１０）是周围剂量当量在时间间隔ｄ狋内的增量：

犎 （１０）＝
ｄ犎 （１０）

ｄ狋

注：周围剂量当量率的国际单位制（ＳＩ）单位是希［沃特］每秒（Ｓｖ／ｓ）。周围剂量当量率的单位是希［沃特］或其倍数

或分数与适当的时间单位的商（例如：ｍＳｖ／ｈ）。

［ＧＢ／Ｔ４８３５．１—２０１２，定义３．３］

３．９　

散射体　狊犮犪狋狋犲狉犫犾狅犮犽

使射线产生散射，从而产生最恶劣辐射条件的物体。

３．１０　

犡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犡狉犪狔狊犲犮狌狉犻狋狔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利用Ｘ射线与被检对象的相互作用，测量Ｘ射线强度分布或能谱分布，生成被检对象的Ｘ射线图

像或提供被检对象材料信息，据此对被检对象的安全性进行判识的设备。

３．１１　

微剂量犡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犿犻犮狉狅犱狅狊犲犡狉犪狔狊犲犮狌狉犻狋狔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单次检查剂量小于或等于１０μＧｙ的Ｘ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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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透射式微剂量犡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狋狉犪狀狊犿犻狊狊犻狅狀犿犻犮狉狅犱狅狊犲犡狉犪狔狊犲犮狌狉犻狋狔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通过测量穿过被检对象的Ｘ射线强度分布或能谱分布，生成被检对象的Ｘ射线图像或提供被检对

象材料信息，具此对被检对象的安全性进行判识的微剂量Ｘ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３．１３　

背散射式微剂量犡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犫犪犮犽狊犮犪狋狋犲狉犿犻犮狉狅犱狅狊犲犡狉犪狔狊犲犮狌狉犻狋狔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利用Ｘ射线光子和物质相互作用的散射效应，采集被检对象散射的背向散射Ｘ射线，并生成被检

对象图像的微剂量Ｘ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３．１４　

单能谱型微剂量犡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狊犻狀犵犾犲犲狀犲狉犵狔犿犻犮狉狅犱狅狊犲犡狉犪狔狊犲犮狌狉犻狋狔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利用Ｘ射线与被检对象的相互作用，测量Ｘ射线的强度分布，对被检对象的结构特性进行成像的

微剂量Ｘ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３．１５　

多能谱型微剂量犡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犿狌犾狋犻犲狀犲狉犵狔犿犻犮狉狅犱狅狊犲犡狉犪狔狊犲犮狌狉犻狋狔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根据不同等效原子序数的物质对Ｘ射线能谱吸收特性不同的规律，对被检对象的材料特性进行判

识并成像的微剂量Ｘ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３．１６　

控制区　犮狅狀狋狉狅犾犾犲犱犪狉犲犪

在辐射工作场所划分的一种区域，在这种区域内要求或可能要求采取专门的防护手段和安全措施，

以便：

ａ）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控制正常照射或防止污染扩展；

ｂ）　防止潜在照射或限制其程度。

［ＧＢ１８８７１—２００２，定义Ｊ５．５］

３．１７　

监督区　狊狌狆犲狉狏犻狊犲犱犪狉犲犪

未被确认为控制区、通常不需要采取专门防护手段和安全措施但要不断检查其职业照射条件的任

何区域。

［ＧＢ１８８７１—２００２，定义Ｊ５．６］

３．１８　

开放式微剂量犡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狌狀狊犺犻犲犾犱犲犱犿犻犮狉狅犱狅狊犲犡狉犪狔狊犲犮狌狉犻狋狔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没有加装用于屏蔽检查过程产生的散射、泄漏射线等的辐射防护装置，需要划定监督区或放在符合

辐射防护要求位置的微剂量Ｘ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３．１９　

封闭式微剂量犡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狊犺犻犲犾犱犲犱犿犻犮狉狅犱狅狊犲犡狉犪狔狊犲犮狌狉犻狋狔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加装有用于屏蔽检查过程产生的散射、泄漏射线等的辐射防护装置的微剂量 Ｘ射线安全检查

设备。

３．２０　

安全联锁装置 　狊犪犳犲狋狔犻狀狋犲狉犾狅犮犽

保护Ｘ射线设备安全工作的装置，并能阻止非正常情况下发射Ｘ射线。

３．２１　

紧急停止开关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狊狋狅狆狊狑犻狋犮犺

在紧急情况下能立即切断Ｘ射线产生装置和输送装置的供电电源的部件。

３

犌犅１５２０８．１—２０１８



３．２２　

犡射线产生装置　犡狉犪狔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狀犵犱犲狏犻犮犲

产生和控制Ｘ射线发射所有部件的组合。

注：通常包括Ｘ射线管、高压产生器、控制器以及冷却系统组成。

３．２３　

犡射线探测器　犡狉犪狔犱犲狋犲犮狋狅狉

一种能探测（测量）Ｘ射线，并能将Ｘ射线强度转换成可被处理的电信号的传感器。

３．２４　

测试体　狋犲狊狋犫犾狅犮犽

用于测试和评价Ｘ射线图像性能指标的测试物。

３．２５　

测试卡　狋犲狊狋狅犫犼犲犮狋

用于测试和评价Ｘ射线图像某项指标的测试物。

４　设备分类

４．１　微剂量Ｘ射线安全检查设备（以下简称为设备）按照技术特点分为：

ａ）　透射式设备；

ｂ）　背散射式设备；

ｃ）　透射、背散射组合式设备。

４．２　设备按照材料分辨能力分为：

ａ）　单能谱型设备；

ｂ）　多能谱型设备。

４．３　设备按照防护类型分为：

ａ）　开放式设备；

ｂ）　封闭式设备。

４．４　设备按被检对象类型分为：

ａ）　行包类设备；

ｂ）　货物类设备；

ｃ）　人体类设备。

５　通用技术要求

５．１　概述

对于组合式的设备（例如透射、背散射组合式），应分别符合各自技术类型的所有技术要求。

５．２　辐射与环境安全指标

５．２．１　单次检查剂量

仅有一个Ｘ射线产生装置的设备单次检查剂量应小于或等于５μＧｙ，有多个Ｘ射线产生装置的设

备单次检查剂量应小于或等于１０μＧｙ，具有多个检查通道的设备，其任意一个通道的单次检查剂量均

应符合以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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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　周围剂量当量率

设备正常工作时，封闭式设备在距设备的任何可达表面０．１ｍ处（包括设备的入口、出口处）周围剂

量当量率应小于或等于１μＳｖ／ｈ；开放式设备需要划定监督区或放在符合辐射防护要求位置，监督区外

周围剂量当量率应小于或等于２．５μＳｖ／ｈ；工作人员位置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小于或等于０．５μＳｖ／ｈ。

５．２．３　设备噪声

设备正常工作时在距设备外表面１ｍ的任意处，设备噪声应小于或等于６５ｄＢ（Ａ）。

５．３　运行环境

５．３．１　工作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范围：５℃～４０℃。

相对湿度范围：５％～８５％。

大气压力范围：７０ｋＰａ～１０６ｋＰａ。

５．３．２　电源适应性

电源电压在标称电压的＋１０％
－１５％和标称频率±３Ｈｚ范围内，设备应能正常工作。

５．４　安全性能

５．４．１　设备安全

要求如下：

ａ）　设备应有明显的系统工作和射线发射显示装置（指示灯）；

ｂ）　设备应在方便操作人员触及的位置装有紧急停止开关，一旦紧急情况发生，能立即切断设备Ｘ

射线产生装置和输送装置的供电电源；紧急停止开关应使用黄底红色开关；

ｃ）　设备应配备适当额定值的电源过流保护装置，以防止由于内部元件失效或其他意外引起的过

电流可能造成火灾的危险；

ｄ）　设备应设有钥匙开关和二次电源启动开关，钥匙开关应能清楚地识别“通”“断”位置；

ｅ）　在Ｘ射线发射区的可拆卸射线防护部件上应装有安全防护联锁装置，一旦联锁装置断开，应

能立即切断设备Ｘ射线产生装置的供电电源，Ｘ射线应立即停止发射；

ｆ）　设备应有操作人员身份确认功能；

ｇ）　设备应对材料不确定区域进行灰度显示，对穿不透区域给予明显提示。

５．４．２　犡射线产生装置安全

要求如下：

ａ）　Ｘ射线产生装置应在设备内实现自冷却；

ｂ）　使用外循环冷却系统的Ｘ射线产生装置应具有温度或压力控制，当冷却液（油或水）的温度超

过规定值时或循环压力低于规定值时，能自动停止发射Ｘ射线；

ｃ）　Ｘ射线产生装置应具有过电压和过电流保护功能，当其电压或电流超过产品规定值时，能自动

切断高压；

ｄ）　Ｘ射线产生装置应有保护接地线，接地线的颜色应是黄绿色，接地电阻不应超过０．１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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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机械结构

５．５．１　外观部分

要求如下：

ａ）　设备的设计及操作程序应符合人类工效学的基本要求，并便于操作和维修；

ｂ）　设备的外观应完好，表面应平整光洁、色泽均匀，无明显机械损伤、镀层不应有起泡损坏，金属

件应无锈蚀，塑料件应无起泡、开裂；

ｃ）　面板上标记、字迹要清楚。

５．５．２　机械部分

要求如下：

ａ）　设备包括部件和所有零件，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所有调节和控制机构应安装正确、操作

灵活；

ｂ）　外盖板的安装、拆卸应方便；

ｃ）　框架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在正常搬动中不应产生变形或损坏；

ｄ）　设备脚轮应有足够的强度和转动灵活性，与设备的连接应牢固可靠；

ｅ）　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的规定，不低于ＩＰ２０的要求。

５．６　电磁兼容性

５．６．１　设备抗扰度

对设备进行静电放电、射频电磁场辐射、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浪涌（冲击）、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以

及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共６项抗扰度试验，工业环境中工作的设备的抗扰度性能应符合

ＧＢ／Ｔ１７７９９．２—２００３中表１、表２和表４中规定限值的要求。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工作的设备

的抗扰度性能应符合ＧＢ／Ｔ１７７９９．１—２０１７中表１、表２和表４中规定限值的要求。

５．６．２　设备发射

工业环境中工作的设备的辐射和传导发射值应符合ＧＢ／Ｔ１７７９９．４—２０１２中表１所规定限值的要

求，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工作的设备的辐射和传导发射值应符合ＧＢ／Ｔ１７７９９．３—２０１２中表１所

规定限值的要求。

５．７　防电击

设备在正常条件和单一故障条件下均应当保持防电击，设备的可触及零部件不应出现危险带电，符

合ＧＢ４７９３．１—２００７中第６章的要求。

５．８　防机械危险

在正常条件下或单一故障条件下操作不得导致机械危险，符合ＧＢ４７９３．１—２００７中第７章的要求。

５．９　防止火焰蔓延

在正常条件下或单一故障条件下，火焰不得蔓延到设备外面，符合ＧＢ４７９３．１—２００７中第９章的

要求。

５．１０　温度限值和耐热

设备的温度限值和耐热应符合ＧＢ４７９３．１—２００７中第１０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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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１　环境适应性

５．１１．１　概述

设备及具有独立功能的电器部件的环境适应性满足如下要求：

ａ）　设备为大型机电产品，不具备对整机进行环境试验时，允许对具有独立功能的电器部件分别按

５．１１．２和５．１１．５进行试验；其整机或电器部件试验的技术指标应满足设备或部件的指标要求；

ｂ）　具有独立功能的电器部件，经５．１１．２和５．１１．５试验后，接入整机对整机进行测试，设备应能

正常工作；

ｃ）　经过气候和机械环境试验后，设备不应出现锈蚀和机械损伤现象。

５．１１．２　气候环境适应性

要求见表１。

表１　气候环境适应性

试验项目 严酷等级 试验方法

整 机

持续时间

ｈ
检查项目

具有独立功能的电器部件

持续时间

ｈ
检查项目

低温 ０℃±３℃
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２００８试验 Ａｂ

进行，测试有关项目时通电
８

高温 ４５℃±２℃
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２００８试验Ｂｂ

进行，全过程通电
８

恒定湿热

４０℃±２℃

相对湿度：

９３＋２－３％

（不结露）

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３—２０１６试验Ｃａｂ

进行，测试有关项目时通电
４８

试验 开 始 前

的初 始 试 验

和每 项 试 验

结束 前 的 检

查项 目 和 方

法由 设 备 标

准规定

４

４

４８

试验 开 始 前 的

初始 试 验 和 每

项试 验 结 束 前

的检 查 项 目 和

方法 由 产 品 标

准规定

低温贮存 －４０℃±３℃
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２００８试验 Ａｂ

进行，试验过程中不通电
１６

试验结束后至

少恢复４ｈ后

检测，检查项

目和方法由设

备标准规定

１６

试验 结 束 后 至

少恢复４ｈ后检

测，检测项目和

方法 由 产 品 标

准规定

５．１１．３　耐机械冲击和撞击

设备的耐机械冲击和撞击应符合ＧＢ４７９３．１—２００７中第８章的要求。

５．１１．４　整机力学环境

要求见表２。

表２　整机的力学环境要求

试验项目 严酷等级 检查项目

运输试验

（或模拟运输）

试验里程：２００ｋｍ

公路级别：二级公路或模拟运输

行驶速度：４０ｋｍ／ｈ～８０ｋｍ／ｈ

试验开始前的初始测量和试验结束后的

测试，检查项目和方法由产品标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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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１．５　部件力学环境

具有独立功能的电器部件力学环境要求见表３。

表３　部件的力学环境

试验项目 严酷等级
具有独立功能的电器部件

试验方法 检查项目

振动试验

Ｆｃ

频率范围／Ｈｚ：１０～５５～１０（正弦波）

振幅／ｍｍ：０．１５

振动方向：犡、犢、犣

持续时间／ｍｉｎ：１０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２００８

冲击试验

Ｅａ

峰值加速度／（ｍ／ｓ２）：１５０

持续时间／ｍｓ：１１

冲击方向：犣方向

冲击次数：１８次

ＧＢ／Ｔ２４２３．５—１９９５

检查项目和方法

由产品标准规定

５．１２　功能要求

５．１２．１　人机交互功能

满足以下要求：

ａ）　键盘上各按键及指示灯应工作正常；

ｂ）　操作面板和屏幕文本信息应为图标或中文界面。

５．１２．２　图像显示功能

满足以下要求：

ａ）　Ｘ射线图像应能完整显示被检对象及内部物体的整体轮廓；

ｂ）　具备输送装置控制功能的单视角、双视角透射式设备，被检对象停在通道内任意位置，再次启

动输送装置应保证Ｘ射线图像完整。

５．１２．３　图像处理功能

满足以下要求：

ａ）　图像增强功能：增强显示图像局部细节。

ｂ）　有机物和无机物剔除功能（多能谱型适用）：

———有机物剔除时，剔除图像中的等效有机物，显示剩余物质的颜色；

———无机物剔除时，剔除图像中的等效无机物，显示剩余物质的颜色。

ｃ）　图像放大功能：放大显示所选中区域的物体图像。任意区域放大应不小于４倍。

ｄ）　图像回拉功能：应能按图像生成顺序连续回调出不少于１０幅的过检图像。

５．１２．４　图像存储功能

满足以下要求：

ａ）　图像存储功能：所有图像应自动存储；

ｂ）　图像存储容量：可存储不少于１００００幅被检图像；

ｃ）　图像存储格式：

———应能通过生产厂家专用软件以离线方式再现图像，图像处理功能与设备功能相同；

———应能将图像的原始数据转换成通用的图像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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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２．５　设备自诊断功能

设备应具备自诊断功能，并生成至少包括Ｘ射线产生装置、Ｘ射线探测器、控制器等主要功能部件

运行状态的诊断报告。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环境条件要求

除另有规定外，全部试验环境条件均为正常大气条件：

———环境温度：１５℃～３５℃。

———相对湿度：１５％～７５％。

———大气压力：８６ｋＰａ～１０６ｋＰａ。

６．２　试验用主要仪器和工具

６．２．１　单次检查剂量测试用剂量仪

应满足如下要求：

ａ）　最大量程：累积剂量挡不小于１００μＧｙ，剂量率挡不小于被检测对象的最高辐射剂量率；

ｂ）　能量响应：在５０ｋｅＶ～５００ｋｅＶ范围内不得超过±３０％；

ｃ）　相对固有误差：在有效量程内不得超过±２０％；

ｄ）　过载指示：当剂量率大于量程最大值时，仪表应指示值大于满刻度或给出过载的指示；

ｅ）　仪表累积剂量测量的各个档位应按照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定期进行计量校准。

６．２．２　周围剂量当量率测试用剂量仪

应满足如下要求：

ａ）　仪表宜选用直接测量周围剂量当量率的测量仪表，单位为希沃特每小时（Ｓｖ／ｈ）；

ｂ）　读数分辨力小于或等于０．０１μＳｖ／ｈ；

ｃ）　能量响应在５０ｋｅＶ～５００ｋｅＶ范围内不得超过±３０％；

ｄ）　相对固有误差：在有效量程内不得超过±２０％；

ｅ）　过载指示：当剂量率大于量程最大值时，仪表应指示值大于满刻度或给出过载的指示；

ｆ）　仪表累积剂量测量的各个挡位应按照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定期进行计量校准。

６．２．３　声级计

频率范围２５Ｈｚ～８ｋＨｚ，应按照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定期进行计量校准。

６．２．４　秒表

按照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定期进行计量校准。

６．３　辐射和环境指标测试

６．３．１　单次检查剂量测试

具体检测方法见附录Ａ，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５．２．１要求。设备标准已规定方法和要求的则参照设

备标准执行。

６．３．２　周围剂量当量率测试

具体检测方法见附录Ｂ，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５．２．２要求。设备标准已规定方法和要求的则参照设备

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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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３　设备噪声测试

设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有承载被检对象运动装置的其运动装置在空载状态运行，在离开设备１ｍ

处的任一点，用声级计测得噪声值，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５．２．３要求。如设备具有声音提醒、报警功能，应

关闭该功能再进行噪声测试。

６．４　电源适用范围测试

电源适用范围试验要求见表４，在表４规定的９个试验点各试验１５ｍｉｎ，判定设备是否能正常工作。

表４　电源适用范围试验要求

序号 交流电压 频率

１ 标称值 标称值

２ 标称值 标称值＋３Ｈｚ

３ 标称值 标称值－３Ｈｚ

４ 标称值的８５％ 标称值

５ 标称值的８５％ 标称值＋３Ｈｚ

６ 标称值的８５％ 标称值－３Ｈｚ

７ 标称值的１１０％ 标称值

８ 标称值的１１０％ 标称值＋３Ｈｚ

９ 标称值的１１０％ 标称值－３Ｈｚ

６．５　安全性能测试

６．５．１　联锁装置测试

切断发射区的任一联锁装置，应能立即切断设备Ｘ射线产生装置的供电电源，Ｘ射线应能立即停

止发射，并且Ｘ射线发射指示灯灭。重新接通联锁装置时，Ｘ射线发生装置不能自行恢复发射Ｘ射线。

６．５．２　紧急停机测试

按下任一紧急停止开关，应能立即切断设备Ｘ射线产生装置和运动装置（比如：输送装置）的供电

电源。紧急停止开关复位时，Ｘ射线发生装置不能自行恢复发射Ｘ射线，运动装置不能自行恢复运行。

６．６　机械结构测试

６．６．１　外观检查

按５．５．１进行检查，采用实物与设计文件核对、观察及手动等方法进行，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５．５．１要求。

６．６．２　外壳防护等级测试

按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中第１３章对外壳防护等级进行试验，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５．５．２ｅ）的要求。

６．７　电磁兼容性测试

６．７．１　抗扰度试验

６．７．１．１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按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２００６中规定的试验和测量方法对设备进行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和检测，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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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否符合５．６．１的要求。

６．７．１．２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按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２０１６中规定的试验和测量方法对设备进行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和检

测，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５．６．１的要求。

６．７．１．３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按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４—２００８中规定的试验和测量方法对设备进行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和检

测，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５．６．１的要求。

６．７．１．４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按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５—２００８中规定的试验和测量方法对设备进行浪涌（冲击）抗扰度验和检测，判定

结果是否符合５．６．１的要求。

６．７．１．５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

按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６—２００８中规定的试验和测量方法对设备进行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

和检测，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５．６．１的要求。

６．７．１．６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

按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１１—２００８中规定的试验和测量方法对设备进行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

抗扰度试验和检测，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５．６．１的要求。

６．７．２　骚扰度试验

６．７．２．１　辐射骚扰试验

按ＧＢ／Ｔ９２５４—２００８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５．６．２的要求。

６．７．２．２　传导骚扰试验

按ＧＢ／Ｔ９２５４—２００８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５．６．２的要求。

６．８　防电击测试

按ＧＢ４７９３．１—２００７中第６章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其中出厂检验按ＧＢ４７９３．１—２００７中附录Ｆ规定的项目和方法进行试验，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５．７

的要求。

６．９　防机械危险测试

按ＧＢ４７９３．１—２００７中第７章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５．８的要求。

６．１０　防止火焰蔓延测试

按ＧＢ４７９３．１—２００７中第９章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５．９的要求。

６．１１　温度限值和耐热测试

按ＧＢ４７９３．１—２００７中第１０章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５．１０的要求。

６．１２　环境适应性测试

按表１、表２和表３的要求及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２００８、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２００８、ＧＢ／Ｔ２４２３．３—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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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２４２３．５—１９９５和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２００８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设备耐机械冲击和撞击试验，按ＧＢ４７９３．１—２００７中第８章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进行整体力学环境试验，将包装的设备装上汽车，在二级公路或模拟运输行驶２００ｋｍ，行驶速度为

４０ｋｍ／ｈ～８０ｋｍ／ｈ。试验完后，将设备从包装箱中取出，放置６ｈ后再加电测试，判定设备是否能正常

工作。

６．１３　功能要求测试

按照设备说明书操作，判定结果是否符合５．１２的要求。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检验分类

设备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７．２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老设备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ｂ）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生产设备和管理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设备性能时；

ｃ）　产品长期（一年及以上）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ｄ）　交收检验的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的结果有实质差异；

ｅ）　国家有关产品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或合同规定等。

７．３　出厂检验

所有设备在出厂交付使用前都应逐台进行出厂检验。

７．４　检验项目

具体检验项目由设备标准具体规定。

７．５　型式检验时测试图像的评价

７．５．１　评价原则

对测试图像的评价采用主观评价的方法。测试应由５人以上的奇数评判人员组成评价组对测试图

像进行评价。

７．５．２　评价记录

评价组成员将各项测试图像的评价结果填入测试图像评价记录表，测试图像评价记录表参见设备

标准具体规定。当设备具备多种工作模式时，应将所有工作模式的评价结果分别记录在相应的测试图

像评价记录表中。

７．５．３　评价结论

对评价组各成员的评价记录进行统计，形成对测试图像性能的最终评价结果。

７．６　 检验

应按照设备标准规定的检验项目对设备进行型式检验，应按照设备标准规定的检验项目对设备进

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并出具检验报告及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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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　判定规则

型式检验中如发现不合格项，允许对产品的相关部件进行不超过两次的调整或更换，并重新检验。

仍不合格，则应改进设计。

出厂检验中如发现不合格项，允许对产品的相关部件进行不超过两次的调整或更换，并重新检验。

仍不合格，则应判为不合格品。

８　包装、标志、贮存和运输

８．１　包装要求

满足以下要求：

ａ）　包装箱应能适应常用运输条件；设备在箱内要可靠固定；包装箱要防潮、防震；

ｂ）　包装箱内应有使用说明书、装箱单等技术文件。

８．２　标志要求

８．２．１　设备标志要求

在设备的适当位置上应有下列标志：

ａ）　产品型号、生产日期、编号、商标、厂家和产地；

ｂ）　标称电压、标称电流和功率；

ｃ）　Ｘ射线产生装置的型号、编号；Ｘ射线管型号；

ｄ）　警告性说明应标在设备显著的位置；对设备内、外表面上的警告性说明应标在控制面板上或其

附近，或标在有关部件上或其附近；

ｅ）　设备上应标明叉车插入位置；在规定的位置搬运时，设备倾斜１０°不应失衡。

８．２．２　包装箱标志要求

包装箱上应有下列标志：

ａ）　产品型号、名称、数量及标准号；

ｂ）　箱体外形尺寸，单位为毫米（ｍｍ）；

ｃ）　装箱毛重，单位为千克（ｋｇ）；

ｄ）　装箱日期（年、月）；

ｅ）　到站及收货单位；

ｆ）　发站及发货单位；

ｇ）　易见处应有防潮、防震、严禁倒置，以及叉车插入位置等标志或字样；标志图示符合

ＧＢ／Ｔ１９１—２００８的规定。

８．３　贮存和运输要求

８．３．１　贮存环境要求

在运输或贮存包装状态下，设备应能在不超出下列范围的环境条件下放置１５周以上：

ａ）　环境温度：－４０℃～６０℃；

ｂ）　相对湿度：１０％～９０％。

８．３．２　贮存要求

需要长期存放的设备，应有良好的贮存条件，库房应清洁干燥，通风良好，周围不得有腐蚀性气体，

相对湿度不大于８０％，设备应在包装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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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３　运输要求

设备在运输中要求如下：

ａ）　包装好的设备可用空、海、陆交通工具运输，运输过程中应避免雨、雪的直接淋袭；

ｂ）　设备在车站、码头中转时，应存放在库房内。

９　随机技术文件

９．１　概述

设备应附有至少包括使用说明书、技术说明书和供用户可查询的地址在内的文件。使用说明书、技

术说明书以及操作界面应是中文编写的。随机技术文件被视为设备的组成部分，警告性说明和警告性

的符号（标在设备上的）的解释应在随机技术文件中给出。

９．２　使用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应提供能使设备按其技术条件运行的全部资料。包括以下内容：

ａ）　设备的安装和拆卸方法；

ｂ）　基本工作原理和操作说明；

ｃ）　设备各部件之间的电缆连接；

ｄ）　与附件或其他设备连接的说明；

ｅ）　供电电压范围、供电频率范围、整机功耗；

ｆ）　工作环境和贮存环境的温湿度范围；

ｇ）　设备的外形尺寸、重量；

ｈ）　操作控制装置的识别和使用；

ｉ）　显示和报警信息的说明；

ｊ）　日常维护、检查、保养和清洁。

９．３　技术说明书

技术说明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详细的设备组成；

ｂ）　主要功能及其技术指标；

ｃ）　各部件的功能描述；

ｄ）　主要部件更换和调试方法；

ｅ）　系统的机械和电气连接框图；

ｆ）　保障安全使用应注意的事项；

ｇ）　常见故障的处理；

ｈ）　设备系统供电、信号以及电缆连接图；

ｉ）　制造厂详细名称和地址；

ｊ）　技术服务和维修部门的联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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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单次检查剂量试验方法

犃．１　试验要求

要求如下：

ａ）　根据剂量仪内射线敏感部件的位置确定剂量仪的合理摆放方式，剂量仪内的射线敏感部件被

Ｘ射线完整地照射；

ｂ）　如被测设备具有多个检查通道，应分别测试并记录各个通道的单次检查剂量；

ｃ）　被测设备如果有影响单次检查剂量的不同工作模式（比如Ｘ射线产生装置参数可调、输送带

速度可变等），则需工作在有最高单次检查剂量的模式下。

犃．２　试验方法

方法如下：

ａ）　测量工作场所的天然本底犇ｂ，取１０个读数的平均值；

ｂ）　将Ｘ射线产生装置的输出参数调至最大工作状态，即最大管电压、最大管电流、最小总过滤

等，记录相关参数；

ｃ）　将剂量仪放置在检查区域中心位置，扫描至少１０次，记录累积剂量犇ｉ和测量时间狋；

ｄ）　依据式（Ａ．１）计算得到单次检查剂量。

犇＝（犇ｉ－犇ｂ·狋）／犖 ……………………（Ａ．１）

　　式中：

犇　———单次检查剂量，单位为微戈瑞（μＧｙ）；

犇ｉ ———累积剂量读数，单位为微戈瑞（μＧｙ）；

犇ｂ ———测量时间内的天然本底剂量，单位为微戈瑞每小时（μＧｙ／ｈ）；

狋 ———完成犖 次扫描的测试时间，单位为小时（ｈ）；

犖 ———扫描次数。

５１

犌犅１５２０８．１—２０１８



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周围剂量当量率试验方法

犅．１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Ｘ射线产生装置固定不动且连续出束设备的周围剂量当量率测试。

犅．２　试验方法

方法如下：

ａ）　测试工作场所的天然本底犎 （１０）ｂ，取１０个读数的平均值；

ｂ）　将散射体置于检查区域中心位置或被检对象位置，设备存在多个Ｘ射线产生装置时，则每个Ｘ

射线产生装置应有各自散射体；

ｃ）　将设备设置为最大工作状态，即最大管电压、最大管电流、最小总过滤等；

ｄ）　将剂量仪设置为剂量率模式，应放置在如下位置：

———距设备的任何可达表面０．１ｍ处（包括设备的入口、出口处）；

———工作人员位置；

ｅ）　检查设备正常出束，待剂量仪读数稳定时，记录测试位置周围剂量当量率犎 （１０）ｔ；

ｆ）　依据式（Ｂ．１）计算得到测试位置周围剂量当量率。

犎 （１０）ｈ＝犎
（１０）ｔ－犎

（１０）ｂ ……………………（Ｂ．１）

　　式中：

犎 （１０）ｈ———测试位置周围剂量当量率（不含本底），单位为微希沃特每小时（μＳｖ／ｈ）；

犎 （１０）ｔ ———测试位置周围剂量当量率（含本底），单位为微希沃特每小时（μＳｖ／ｈ）；

犎 （１０）ｂ———工作场所天然本底周围剂量当量率，单位为微希沃特每小时（μＳｖ／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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